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试剂招标文件

编号：ZYEY201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2011-10-18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试剂招标

根据浙医儿院医院医用耗材采购管理文件的要求, 对本院使用的部分试剂进行公开招标。此次招标只针对相关试剂（见目录），不采购相关设备。投标单位在投标之前必须认真阅读本招标文件的说明、表格、条件及规范等所有内容，投标方因未能遵循此要求而造成的对本招标文件所要求投标方提供的任何资料、信息、数据的遗漏或任何非针对招标文件要求项目的报价，均须自担风险并承担可能导致其投标文件被招标方拒绝的后果。

1. 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 具备合法的独立法人资格,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上；

2） 投标单位必须提供企业的营业执照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医疗器械经营或生产企业许可证及GSP证书（浙江）；

3） 具有各级代理授权书，包括国内生产企业或进口产品的国内总代理商或唯一指定代理商、浙江省级代理商、区域代理商等；

4） 所有证照均需齐全并盖单位公章、在评标期内有效、且无超范围经营现象；

5） 投标单位商业信誉良好，在招标采购活动前两年内经营活动无不良记录信息。

2. 投标单位基本售后服务要求：
1） 投标单位应具有完善的销售供应和售后服务的保障体系，接到供货通知后,须24小时内送货；加急物资需随叫随送；

2） 产品送货当日距产品失效期不小于6个月；

3） 配送由投标单位或投标单位委托的配送企业负责，并搬运入库；物品包装破损或质量有问题要求无条件更换。批间差必须符合产品说明书。

3. 产品报价要求：
1） 所投产品报价不得高于2010年海虹招标成交价；

2） 对于已经在我院供货的单位，投标价不得高于现供货价；

3） 投标价格应包括运费、安装调试费、培训费用等费用。如需用辅助试剂及校准品、质控品，必须加以说明并折算成每个测试标本单价。

4. 对中标的单位,若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及时供货或中标单位合同期内擅自改变中标价格的，我院有权利立即中止合作并停止付款。

5. 招标内容：详见招标产品目录。

6. 标书内容及格式：
6.1标书内容包括（逐页加盖公章）：
1）《浙医儿院医用耗材招标投标报价单》

2）投标单位工商营业执照

3）投标单位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4）投标单位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5）投标单位税务登记证

6）投标单位开户银行、 帐号
7）生产厂家营业执照
8）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

9）医疗器械注册证（按投标产品目录次序）

10）生产厂家对经销商的逐级授权书
11）《法人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附1）
12）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13）产品质量与服务承诺书（附2）
14）产品介绍彩页
15）提供相关试剂使用名单（限三级医院）
6.2请按照“投标报价单和供应商证件信息”格式要求提供Excel电子文档（光盘刻录或保存在U盘中），自行制作或自行修改表格格式都作为无效文档。电子文档只需提供一份并放入标书封存；
6.3标书请用信封密封，并在封面封口处加盖骑缝公章，信封封面请注明投标公司名称、投标产品目录清单及是否有电子文档；
6.4 标书一式两份，正本1份，副本1份，每份投标文件封面标明“正本”或“副本”。
7. 投标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投标将被拒绝或作无效投标处理：
1） 未在规定时间内将投标书送达规定地点的；

2） 投标书未按规定密封或未按要求加盖公章或投标文件签署不符合要求的；

3） 投标文件无法人代表签字或签字无法人代表有效委托的；

4） 投标单位不符合投标单位资格要求的；

5） 投标单位不符合产品报价要求的；

6） 没有按照招标文件的有关要求完整提供投标所需资料的；

7） 投标文件中提供伪造、虚假材料的；

8） 中标人与其它投标单位串通进行投标的；

8. 投标人报价明显高于市场价或明显低于成本价的。

9. 中标有效期：  1-2年（必要时免费提供试剂对照试验）  
10. 投标书时间：  2011年 11月 3日 8:30-16:30
投标书地点：  杭州市竹竿巷57号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联系人：     浙医儿院药库  徐军
联系电话：    0571—88873415
10.开标时间：    待定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受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1

法人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兹委派我单位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代表我公司参加贵院此次试剂招标（招标编号：                 ），全权处理招标过程中的一切事项。本次委托有效期为签发之日起至合同履行完毕之日止。


 本委托书必须由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并加盖本公司公章方为有效。

投标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地址：                                                    

邮政编码：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2
产品质量与服务承诺书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公司本着规范生产，合法经营的原则，特对贵院承诺如下：

1、 我公司销售的医疗器械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公司各种证照齐全。

2、 我公司提供完善的销售供应和售后服务保障体系，接到供货通知后,在24小时内送货；加急情况下随叫随送，并负责货物搬运入库。

3、 若产品不符合医院需求、外包装破损或存在质量问题我公司无条件更换或退货。不以任何理由擅自停止产品的供应，否则贵方有权终止与本公司所以业务并追究由此造成的损失。

4、 本公司销售的产品因质量问题或售后服务不当引起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本公司承担事故处理及责任赔偿等相应的责任。

5、 公司承诺此次招标报价不高于2010年海虹招标价及公司在省内其他医院的供货价。
6、 协助医院廉政、廉洁行医建设，依法文明经商。不采用不正当或非法的经营手段。如有不正当或非法经营活动，本公司愿承担一切相应的责任。

投标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